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58号
申请人：魏文利，男，1954年12月8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谢屯村杨树房屯271号。

申请人：魏文阁，男，1964年11月19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谢屯村杨树房底。

申请人：魏新华，女，1957年5月12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炮台镇干河村崮固屯44号。

申请人：魏新祝，女，1960年11月25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泉眼村高咀西屯134号。

申请人：魏新月，女，1968年12月2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花园村邢屯92号。

被申请人：教育局。

申请人于2022年9月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复议请求描述为“依法确认被申请人与第三人连带行政不作为关系成立，复议决定依法立即作出解放前老干部1、抚恤金国家规定实数；2教学员工享受每年13个月工资；3申请调取德和小学张弘老师享受每年13个月工资待遇发放表。”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，不符合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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